
 
 
 

关于医疗服务提供商为国外移民患者提供医疗服

务的指导意见 
2025 年 8 月 

 
如果您是纽约州的医疗服务提供商或者疾病患者，您可能非常担心美国的联邦移民政策将如何影响服务提供

或者患者的就医途径。例如近期颁布的行政令就威胁削减为国外移民患者提供服务的医疗服务提供商拨款

（ 如  2025 年  2 月  19 日 颁 布 的 第  14218 号 行 政 令 ：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
actions/2025/02/ending-taxpayer-subsidization-of-open-borders)。 

 
纽约州法律： 

» 保障患者获得医疗服务的权利，无论患者是否为国外移民 

» 要求医疗服务提供商采取特定措施保护患者隐私 
 
我们制定本指导文件的目的是为了明确您的权利和义务，无论您是医疗服务提供商或是患者。 

 
 
作为医疗服务提供商，我是否必须核实患者的移民或公民身份？ 
不需要。 

 
根据法律规定，纽约州的医疗服务提供商无需收集或报告患者的移民或公民身份信息。 

 
医疗服务提供商不得仅因患者是移民身份而拒绝提供医疗服务。 

 
当患者申请某些福利（包括政府资助的医疗保险）时，可能需要报告其移民身份。但申请这些项目应为自愿

行为。 
 
如果您是医疗服务提供商，仅可收集和保存供治疗所需的患者移民或公民身份信息。有关患者信息的收集和

报告，请遵守您所在机构的内部政策与程序。 

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 
 

Letitia James 
总检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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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提供商是否必须向执法部门提供患者信息？ 
作为医疗服务提供商，您持有的任何“受保护健康信息（PHI）”均受美国联邦及州隐私法律保护，包括美国

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法案（HIPAA）的保护。作为医疗服务提供商，您： 

» 必须确保不泄露患者的 PHI 信息，无论患者的移民、签证或居住身份如何。 

» 除某些有限情况外，不得向执法官员（包括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提供患者的 PHI 信息。 
 
如果您作为医疗服务提供商必须披露患者的 PHI 信息，应首先遵守适用于您具体情况的联邦及州隐私保护要

求。请查阅您所在机构的内部政策与程序。这些要求可能包括：执法部门必须出示法院命令、搜查令、传票

或传唤令等。此类要求有助于保护患者的隐私。 
 
注：最佳做法是不询问患者的移民身份，法律要求收集此类信息的除外。即使您所在机构要求询问，也应避

免在医疗记录和账单记录中列示患者的移民身份。 
 
 
作为医疗服务提供商，我是否可以与患者讨论移民权利并进行普法宣传？ 
可以。作为医疗服务提供商，您有权向患者普及其法律权利。例如，您可以发布权利信息、分发资料或举办

宣传讲座。但您在开展或资助此类活动前，请考虑是否存在资金用途限制。例如，资助特定项目或计划的拨

款可能存在资金限制。进行此类宣传前请先咨询您的法律顾问，并确保您未提供法律建议。 
 
 
医疗服务机构应如何应对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 
建议制定适用于执法活动的全面政策和程序。这些政策和程序应涵盖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或其他联

邦机构的移民执法行动。 
 
首先应确保： 

» 不在公共场所公开展示敏感书面信息。 

» 涉及此类信息的谈话应谨慎保密。 
 
 
如果我发现本网页所述权利受到侵犯，应该如何处理？ 
请通过以下任一方式提出投诉： 

» 致电纽约州医疗服务热线 1-800-428-9071。 

» 向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提交投诉 (https://ag.ny.gov/file-complaint/health-care)。 
 
如需了解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纽约州州长办公室与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联合发布的对私营、非营利组织

和实体的联合指导意见。 
(https://ag.ny.gov/resources/individuals/immigrants-rights/private-non-profit-organization-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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